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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会计师惩戒制度是会计师行业监管重要一环，属事后惩罚。2007 年 12 月 26 日，台湾会计师法作

了重要修正。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 修正惩戒处分种类、增列罚锾的惩戒处分，有利于

受惩戒会计师的自新自励。本文以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为中心，扼要介绍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之现状，并就

上述要项略作比较，目的不在于彰显大陆与台湾会计师惩戒的差异，而在于促进大陆会计师惩戒制度的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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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的发展历程

1945 年 10 月 25 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原

在日治时期引用的“公认会计士”即不再援用，

除了原为“公认会计士”的台湾人可以取得会计

师资格外，其余习法者一概依中华民国认定会计

师资格。自此，台湾会计师资格即须依国民政府

所制定的会计师法才能取得。
1949 年 12 月，国民党迁台，稳定财政、金融

就成为当务之急。国民党为推行“耕者有其田”
政策，1953 年 1 月 26 日，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

条例”，一部分实行土地实物债券给予地主，当局

分十年期偿还; 一部分则发给地主水泥、纸业、农
林及工矿四家工矿事业 ( 台泥、台纸、农林、工

矿) 股票，搭配给地主，作为收购土地的补偿代

价。这些债券、股票连同台湾省政府所发行的政

府公债，逐渐在市面流通，形成台湾初期的证券

市场，促进公开发行公司财务资讯公开，会计师

专业地位日显重要。此后两岸分立分治，迄今六

十多年。
1980 年，台湾社会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

急速转变。随着威权政治结构的解体，以及经济

活动的蓬勃发展，台湾内部长久积蓄而遭钳制的

社会力量，获得了全面迅速的解放。与此同时，

在思想层面，大量西方会计思想也不断涌进并冲

击台湾。在此背景下，配合会计师查核鉴证制度

之架构，证券管理委员会积极推动会计师监管制

度之变革，以建构一个适应现代化，与国际接轨

的会计师监管制度。因此，在法制面、在组织面

上陆续有新的法令颁布。
1983 年 5 月 11 日，证券交易法修正公布，规

定会计师办理发行公司财务报告的查核鉴证，应

经证券管理委员会( 1997 年更名为证券暨期货

管理委员会，2004 年又改为“行政院”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简称证期局) 核准。同

年 6 月 30 日，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通过公布。7
月 7 日，证券会发布“会计师办理公开发行公司

财务报告查核鉴证核准准则”，规定公开发行公

司的财务报告，应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以上

执业会计师共同查核鉴证，建立“联合鉴证”制

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及助理人员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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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修，提高会计师的责任意识，增进财务报表

的可信度。
1983 年以前，会计师主管机关在“中央”为

“经济部”，在省( 市) 为“建设厅( 局) ”。1983 年

以后，会计师的主管机关由“经济部”改为“财政

部”。2001 年 11 月 27 日，会计师法再度修正，

将省辖区主管机关从“财政厅”改为“财政部”指

定机关，将“直辖市”主管机关修正为“直辖市政

府”。2007 年会计师法修正，将会计师的主管机

关由“财政部”修正为“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

员会。［1］

现行台湾会计师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内地

制定公布，迁台后沿用至今。民国初公布的会计

师条例，即设有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及再审查会计

师惩戒委员会的二级制惩戒制度。会计师法亦

沿用二级制惩戒制度，在经济部内设二级惩戒机

关［2］。该法第 35 条规定，会计师不得有下列行

为:“一、有违反本法之行为者。二、有犯罪之行

为应受刑之宣告者。三、有违背会计师公会章程

之行为重大者。”紧接着在第 36 条规定:“惩戒处

分如左。一、警告。二、申诫。三、停止执行业务

二月以上二年以下。”这两条文，是台湾会计师惩

戒制度之始，奠定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的基础。
此后，会计师法历经 11 次修正，增订多条会计师

的义务行为，并授权主管机关订定会计师惩戒的

组织与程序。1983 年，会计师惩戒改由“财政

部”分别设置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及复审委员会

执行。［2］

台湾目前已设有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全联

会”业务评鉴委员会、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等，依

证期局的要求，订定财会准则。台湾会计师惩戒

制度无论在惩戒机关定位、惩戒事由( 违反何种

义务) 、惩戒程序( 涉及诉讼权保障) 、惩戒效果

( 惩戒处分如停止执行业务及除名，涉及工作权

的保障) ，惩 戒 处 分 性 质 ( 行 政 秩 序 罚 或 惩 戒

罚) ，均呈显著截然不同的面貌。会计师若不服

惩戒复审委员会的决议，可提起行政诉讼，最高

“行政法院”为终审机关。台湾会计师惩戒皆以

特定人物为主，与美、英、日本等则是向主管机关

提出申诉不同。
二、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的相关规定

( 一) 惩戒机关及法律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会计师的

主管机关，并由其下的证期局会计审计组负责会

计师的监管。会计审计组掌理与会计师相关事

宜，包括会计师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废止、疑义

解释的研拟; 财务会计准则及一般公认审计公报

相关疑义解释的研拟; 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基金会

与会计师公会的监督与联系; 会计师管理业务的

规范与执行，及会计师申请核准办理公开发行公

司财务鉴证案件的审核; 及兼办会计师惩戒委员

会相关事宜。［3］若发现会计师鉴证不实者，则由

相关单位交付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依相关法令进

行行政惩戒处分。依台湾“大法官解释第 295
号”解释，隶属行政机关的惩戒委员会，其决议等

同于行政处分，而惩戒复审委员会所为的决议，

实质上相当于最终的诉愿决定，故不得再提起诉

愿或再诉愿。［2］因此依法所为的“惩戒处分”，虽

名为“惩戒罚”，但其性质并非“惩戒”，而属行政

法所称的“行政罚”。如因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

给予制裁者，则属行政秩序罚; 如非行政法上的

义务，因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职业内部纪律的行

为给予的制裁，则属惩戒罚。［4］由于会计师惩戒

委员会不同于律师惩戒委员会具有法院性质，其

所为的裁决绝非属终审的司法裁决。［5］如惩戒事

实成立时，即对会计师作出惩戒处分。若被惩戒

人对该决议不服，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会计师的惩戒，除由主管机关拟定并经

“立法院”通过的会计师法、证券交易法外，还有

依法定程序制定发布施行的行政命令，如营利事

业委托会计师查核鉴证申报所得税办法; 有行政

机关对执行法律的见解所发布的函释，如会计师

查核鉴证财务报表规则; 有会计师团体制定的自

律规范，如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公会章程、财务

会计准则及审计公报，足有举足轻重之地位。［6］

( 二) 惩戒委员会及复审委员会

依台湾会计师第 67 条规定，会计师惩戒委

员会及会计师惩戒复审委员会委员，由会计师公

会代表、具有会计、法律等专长学者或公正人士、
及相关行政机关代表，比例各为三分之一所组

成，至于委员的遴聘，会计师法则授权主管机关

订定相关办法。
依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与复审委员会组织及

审议规则规定，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及会计师惩戒

复审委员会组成的委员由金管会派兼或聘兼，并

制定 1 人为主任委员，其人数应有 15 人，包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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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公会代表 5 人、具有会计或法律等专长的学

者或公正人士 5 人，行政机关代表 5 人。
会计师惩戒委员会行政机关代表的委员由

“财政部”赋税署署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及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银行局局长、
法律事务处处长及证券期货局局长组成，而金管

会代表的 3 人如有特殊情况时，主管机关得另指

派。［7］会计师惩戒复审委员会行政机关代表的委

员由“最高法院”检察署指派检察官 1 人、“行政

院”主计处副主计长、审计部副审计长、金管会代

表 2 人组成。
从台湾现行实务来看，证期局局长通常是

“财政部”派任出席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与复审委

员会的成员。会计师惩戒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亦

多由证期局局长担任，但复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则通常由法律界人士担任。
( 三) 惩戒事由

台湾对于会计师受惩戒事由多半是在会计

师专业方面，其中发生最频繁的包括查核事实与

报告不符，以及缺乏足够查核证据，前者与会计

师独立性有关，而后者与会计师信誉有关。［8］会

计师法第 61 条规定，会计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应付惩戒: ( 1 ) 有犯罪行为，受刑之宣告者; ( 2 )

逃漏或帮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经稅捐稽征机

关处分有案者; ( 3) 对公开发行股票或公司债的

财务报表为不实鉴证者; ( 4 ) 违反其他法令，受

有行政处分，情节重大足以影响会计师信誉者;

( 5) 违背会计师公会章程的规定，情节重大者;

( 6) 其他违反本法定者。
( 四) 惩戒处分种类及方式

台湾现行会计师行政处分有两种: 一种是会

计师惩戒委员会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决议惩戒，

另一种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证券交易法

第 37 条，对办理查核鉴证发生错误或疏失者直

接处分。［9］

依会计师法第 62 条规定，惩戒可分为: ( 1 )

警告，( 2) 申诫，( 3 ) 停止执行业务二月以上、二

年以下，以及除名。另依同法第 63 条规定，提请

惩戒的权利人须为: ( 1) 利害关系人，( 2) 业务事

件主管机关，( 3) 会计师公会，( 4) 业务事件所在

地主管机关。
依证券交易法第 37 条第 3 项，会计师办理

第一项鉴证，发生错误或疏漏者，主管机关得视

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惩戒: 如果错误或疏漏严重

者，处以除名、停止其二年以内办理本法所定之

鉴证，较轻者则处以警告或申诫。金融监督管理

委员会直接惩戒权施行方式是由全体委员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决议通过处

分，公告后处分结果即确定。
( 五) 惩戒程序

会计师惩戒程序并未规范在会计师法中，而

是授权由“行政院”金管会另行订定会计师惩戒

委员会与惩戒复审委员会组织及审议规则，并报

请“行政院”核定后实施。惩戒程序如下:

( 1) 通知被付惩戒的会计师。
( 2) 被负惩戒会计师在通知到达之日起二

十日内提出答辩书，如认为必要时，得通知到会

陈述; 如不依限提出答辩或到会陈述者，得逕行

决议。［8］惩戒委员会会议应有委员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才能进行开会; 必须经由出席委员过半数

同意才能通过，并得邀请原移送单位到会说明。
( 3) 被付惩戒的会计师对于惩戒委员会的

处分决议有不服者，得在决议书到达之日起二十

日内，附具理由书，向复审委员会申请复审。请

求复审的事项，以原决议书内关于证据所认定事

实有错误，或关于法令的适用不当为限。［9］

( 4) 被付惩戒的会计师对于复审委员会的

决议，未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

讼者，其决议即行确定，惩戒委员会应将其决议

书刊登政府公告，并分別通知该管地方法院、“中

央”暨地方主管财政、经济行政机关、被付惩戒会

计师所 属 会 计 师 公 会、原 移 送 机 关 或 利 害 关

系人。
( 5) 复审的决议一经送达即行确定，复审委

员会应将其决议通知惩戒委员会。被付惩戒的

会计师处分确定后，惩戒委员会应将其决议书刊

登政府公告，并分别通知该管地方法院、“中央”
暨地方主管财政、经济行政机关、被付惩戒会计

师 所 属 会 计 师 公 会、原 移 送 机 关 或 利 害 关

系人。［10］

三、大陆与台湾会计师惩戒制度的比较

( 一) 惩戒机关的比较

在大陆，惩戒委员会是中注协下设的专门委

员会，中注协秘书处负责办理惩戒委员会的日常

事务。大陆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暂行章

程( 以下简称暂行章程) 第 4 条规定:“惩戒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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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 15 名委员组成，其中注册会计师 8 名，协会

秘书处 1 名，政府部门代表 2 名，会计、审计学者

2 名，法律专家 2 名。”第 5 条规定:“注册会计师

担任惩戒委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 一) 从

事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 8 年以上，具有较高的专

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二) 担任会计

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以上职位; ( 三) 从业以来没

有受到行政处罚和协会自律惩戒，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执业记录。”除此，学者专家担任惩戒委

员必须是: ( 一) 具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 二) 熟

悉注册会计师行业情况; ( 三) 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社会信誉。
台湾惩戒主管机关是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会

计师惩戒委员会设在主管机关，亦即是采行政程

序。［11］依台湾会计师法及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与

复审委员会组织及审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惩戒委

员共 15 名中，会计师公会代表 5 名( 由会计师公

会指派后由金管会兼派，非由主管机关选派) 。
其他 10 名惩戒委员中，行政机关 5 名，分别为金

管会银行局局长、证期局局长、法律事务处处长、
“财政部”赋税署署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
另外 5 名均由金管会派兼或聘兼具有法律及会

计专长的学者或公正人士参加，其管辖的业务，

均涵盖会计师执业范围。［1］

大陆与台湾会计师惩戒委员会的成员差异

不大，原则上大都是以会计专业为主，其他非会

计专业人士为辅。但大陆会计师成员已过半，台

湾则未过半。为落实会计师自治自律，台湾会计

师惩戒委员会应适度提升会计师专业团体推派

的代表比例。
大陆暂行章程第 15 条第 3 项规定，如惩戒

委员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应予回避。台湾

会计师惩戒委员会与惩戒复审委员会第 6 条规

定“足认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虞者”，应自行回

避，其委员的独立性与律师惩戒委员会的委员

相同。
( 二) 惩戒对象的比较

在惩戒对象方面，大陆注册会计师法第 39
条 1 款规定，以会计师事务所个人为对象，该条

第 2 款也以存在违规违纪注册会计师为惩戒对

象，惩戒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单处或并处的

惩戒。
台湾会计师法第 61 条以会计师个人为惩戒

对象，会计师因违反职业上应尽之义务或职业内

部纪律行为所给予的制裁，则属惩戒。同时对于

法人会计师事务所的违规行为则依会计师法第

75 条规定，由主管机关予以惩处。台湾多数学

者认为惩戒处分是行政处分之一种，而非单纯的

自律机制，惩戒与惩处，并无本质差异。如因当

事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应属行政秩序罚; 若违

反职业上应尽之义务及职业内部纪律外，应属行

政惩戒罚，属于广义惩戒。［12］

( 三) 惩戒种类的比较

大陆注册会计师法的惩戒种类分为暂停执

行业务和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大陆暂行章程

第 11 条规定:“可根据情节轻重，单处或并处以

下方式的惩戒: ( 一) 谈话提醒; ( 二) 书面批评;

( 三) 责令限期整改; ( 四) 责令书面检讨; ( 五) 责

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 六) 行业内通报批评;

( 七) 社会公开谴责。”第 1 款至第 4 款为警告性

处分，第 5 款至第 7 款为影响名誉的处分。其中

谴责作为惩戒方式之一，与美国加州会计师法有

雷同之处。对于应予惩戒的注册会计师，除上述

警告性处分及影响名誉的处分外，第 12 条应属

限制或禁止行为的处分规定，即强制培训与取消

会员资格。
在台湾，会计师公会被视为具有“公法”性

质的强制性团体，拥有自己的惩戒制度。［11］会计

师法第 62 条规定，对会计师的惩戒如下: 一、新

台币 12 万元以上 120 万元以下罚锾。二、警告。
三、申诫。四、停止执行业务 2 个月以上 2 年以

下。五、除名。其中第 1 款及第 2 款为影响名誉

的警告性处罚，第 4 款为限制或禁止行为的处

分，第 5 款为剥夺或消灭资格的处罚。［9］对会计

师事务所的违规行为，其惩戒非由会计师惩戒委

员会，而是主管机关依会计师法第 75 条规定直

接予以惩处。
关于会计师惩戒，台湾除会计师法外，证券

交易法第 37 条也有相关规范，在执行上，二者所

规定的惩戒处分并不相互排斥。即办理公开发

行公司财务报告查核鉴证的会计师，有错误或疏

漏者，除了依证交法第 37 条规定的行政秩序罚

外，并得视其情节，依会计师法的规定予以会计

师法所定的惩戒处分。［7］会计师如遭除名惩戒处

分，就不得再充任会计师。在大陆注册会计师法

中，有“非参加协会，不得注册”或“协会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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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其注册”的类似用语，虽然协会吊销了注册

会计师会员资格，如果没有吊销注册会计师证

书，就仍然是注册会计师，而注册会计师依法必

须是协会会员才能执业，即“业必归会”。因此

注册会计师法第 2 条与暂行章程第 12 条的规

定，无疑存在条款矛盾、粗疏，实践中不易操作的

问题。另外，大陆规定受惩戒会计师应强制培训

或取消会员资格，台湾并无类似的规定。
( 四) 惩戒事由的比较

大陆注册会计师法对会计师应付惩戒事由，

基本上分为“不实或不当证明的( 第 20 条) ”及

未“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

告( 第 21 条) ”，并明确说明注册会计师存在上

述违规违纪行为，应予以何种惩戒处分。
至于会计师惩戒事由，依台湾会计师法第

61 条规定包括“有犯罪行为受刑之宣告确定”、
“逃漏及帮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对财务报

告或营利事业所得税相关申报之鉴证发生错误

或疏漏”、“违反其他有关法令，受有行政处分”、
“违背会计师公会章程之规定”与“其他违法本

法规定”等“情节重大者”，应付惩戒。并非一有

违反情事，即予惩戒，对惩戒的范围，已大幅限

缩。不仅如此，会计师法规定会计师应遵守的各

类责任义务及其他主管机关所定足以影响会计

师信誉的行为，都是构成会计师惩戒的事由。［5］

大陆与台湾对于惩戒事由均有不同的规定。
大陆将会计师受惩戒事由局限在会计师执行业

务方面。台湾则对会计师受惩戒事由限定为“会

计师法或依会计师法所发布的相关法令”以及对

“会计师信誉有影响的行为”。因此，建议大陆

应限定“惩戒委员会认为应予惩戒的其他情形

( 暂行章程第 10 条第 5 款) ”应属“有损会计师

信誉”的情形，使该款规定在执行时，能依个按情

形弹性运用。
( 五) 惩戒程序的比较

1． 调查

大陆暂行章程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协会秘

书处负责组织调查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

违法违纪行为，并决定是否递交惩戒委员会。”台

湾会计师法第 63 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发行会计

师有会计师法第 61 条各款情事之一时，亦得列

举事实，并提出证据，报请业务事件主管机关或

联合会，核准会计师惩戒委员会惩戒。”由此可

见，大陆与台湾在认定会计师或事务所违规是否

递交惩戒委员会方面，并无差异。但台湾对“会

计师有第 61 条各款情事之一”的调查，由业务事

件主管机关所为，而非如大陆由协会秘书处组织

调查，再递交惩戒委员会决 定 是 否 惩 戒，截 然

不同。
2． 听证

大陆暂行章程第 14 条第 5 项规定:“当事会

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相关的地方注册会计师

协会的代表可列席惩戒委员会会议。”该条第 6
项规定:“惩戒委员会可要求当事人到会作有关

说明。”台湾会计师法第 64 条规定:“会计师惩戒

委员会应将交付惩戒事件，通知被付惩戒之会计

师，并命其于通知到达之日起 20 日内，提出答辩

或到会陈述。”可见，大陆与台湾对于出席听证会

方面的要求旨在保障当事人申述的权利。不过，

大陆更强调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如大陆暂行章程

第 14 条第 11 项规定:“当事人逾期不予申诉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根据惩戒委员会的

决定，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义向当事人发

布惩戒决定书。”而台湾则更多强调的是法律的

严肃性，若“届期未提出答辩或到会陈述时，得进

行决议。”受惩戒会计师若未出席听证，一旦惩戒

公开后，即无法改变。［8］

3． 讨论

大陆暂行章程第 14 条第 7 项规定“惩戒委

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是否予以惩戒及

给予何种方式的惩戒:”如讨论难以形成会议决

议，可采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过半数以

上即可通过。第 13 条规定: “对存在违法行为，

被追究了行政、民事或刑事等法律责任的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可予以自律惩

戒。”台湾对此均无明确规定。
4． 复审

大陆注册会计师法第 41 条规定，当事人对

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

关申请复议，或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台湾会

计师法第 63 条规定，如被付惩戒的会计师对于

惩戒委员会的决议有不服者，得于决议书送达之

日起 20 日内，附具理由书，向惩戒委员会请求复

审。纵观两岸相关立法，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共

性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复审时效期作出规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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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司法解释法的尴尬。
台湾为加强原移送惩戒机关对惩戒案件的

了解，并适时依须要提出补充或答辩，此点应值

得大陆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参考，有利于增进惩戒

时效。
5． 公告

大陆是以中注协的名义向当事人发出惩戒

告知书。而台湾会计师法第 68 条规定，惩戒委

员会将决议书刊登政府公报，并在网站公告，同

时分别通知被付惩戒会计师所属公会、原移送单

位或利害关系人，与大陆相比，有明显之不同。
不过，大陆惩戒告知书将列明拟惩戒的事情、理

由、惩戒方式，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诉的权利。
6． 保密

会计师惩戒处分确定后，惩戒委员会才能将

决议结果公开，并将决议书刊登政府公报自无问

题，但是否予以惩戒及给予何种方式的惩戒尚未

确定，为避免因相关人员的泄密而对当事人权益

造成损害，大陆与台湾的规定大体相同。大陆暂

行章程第 15 条第 2 项规定:“惩戒委员会委员对

有关案情和会议审议情况应予保密。”台湾会计

师惩戒委员会与惩戒复审委员会组织及审议规

则第 19 条第 3 项规定:“会计师惩戒处分未确定

前，不宜将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及惩戒复审委员会

之决议结果公开，以免影响会计师之名誉。”
四、建议

台湾早期对会计师惩戒处分的规定，与大陆

目前现状相当类似，即有犯罪行为的宣告构成移

送惩戒事由，对会计师惩戒处分的种类为警告、
申诫、停止执行业务 2 月以上、2 年以下及除名

等。此外由于大陆注册会计师惩戒制度并不完

善，加上极少有受到行政处罚或协会自律惩戒的

案例。综合以上，本文提出建议: ( 1 ) 加重惩戒

处分，以达到事前畏惧与事后警示的效果; ( 2 )

对注册会计师予以惩戒处分时，应给予被惩戒会

计师实质上的陈述意见机会，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要求; ( 3) 对惩戒事由的追究、陈述、申辩、调查、
决定送达及复审程序均须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及

完成，力求达到即时惩戒的目的; ( 4 ) 考虑惩戒

处分记录的消除，使涉案情节较轻者能有自励自

省的机会; ( 5) 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及处分

能力，维护良好社会民俗与公共秩序; ( 6 ) 强化

注册会计师的继续教育及在职进修，不断提升审

计品质，营造出没有交易成本且健全市场环境，

以符社会期待。
台湾早在 1965 年即有会计师受惩戒的公

告，［9］虽然法庭最终的判决案例不多，但在台湾

审计实务上，会计师惩戒相对于法庭判决反而更

显示其重要性。会计师惩戒制度的惩戒程序均

已相当严谨、细密。即使如此，金融监督管理委

员会在会计师惩戒制度运作上，已经具备了不可

替代的功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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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 between

Zhou Kai
( HeFei Merchants Company，Hefei 233000，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oop of the industrial supervision of the accountants，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 be-
longs to the subsequent punishment． On Dec． 26th，2007，Taiwan Accountant Act made important amendments． The new
changes of Taiwan 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amen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sciplinary pun-
ishment，adding the disciplinary punishment of fine，which is beneficial for the self-innovation and self-encouragement of the
accountants receiving punishments． Centering on Taiwan 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aiwan 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tents，it makes comparisons，which
does not aim at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of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but aims at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Disciplinary System of Accountants of China Mainland．

Key words: Taiwan; accountants act; disciplin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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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Spillover and Financial M arket’s M iddle Ｒegulation Impact
———Based on Spatial GMM Estimatio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eographic Distance W eight M atrix
Zhang Huan，Xu Kangn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whether financial market has a middle regulation impact on FDI spillover effect，this paper uses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year 2004—2013，to comprehensively compare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panel model’
s econometrics method including general static，general dynamic，spatial static，and spatial dynamic，and finally selects spatial
GMM estimation metho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eographic distance weight matrix，to test the role that financial market pla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FDI spillover，and provid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this paper also splits
China into eastern，middle，western areas as further research． The additional empirical test demonstrates that the financial mar-
ket in eastern area enhances spillover effect，while the opposite in central area and the combined factor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FDI for western area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general，the results support the idea that financial market significantly af-
fects FDI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inally，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Key words: FDI spillover; financial developm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patial 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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